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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把语义学研究引入历史学，是历史学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需要，也是继承中国古代文史不分的学术传统。考察“赈济” 

类词语从先秦至汉代的发展与变化，可发现现行权威工具书中缺载的一些知识，并可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汉代社会救济以及语 

言与社会的关系。赈济类词语的丰富，说明汉代赈济思想较之先秦有了很大的发展，反映了汉代赈济措施具体而广泛。全文检 

索古籍数字资料库和计算机处理海量信息的强大功能，提供了从海量史料中获取知识发现的史学研究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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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思维和表 

达思想的手段，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信息载体。它 

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研究词语的含义及其演变，是语言学分支学科语义学 

的研究范畴。将语义学引入历史学研究，是历史学多 

学科交叉研究的需要，也是扩大史学研究视野，继承中 

国古代文史不分家的学术传统。 

从实际使尉隋况来看，汉代的“振”和“赈”在表达 

赈济之意时虽有细微差别，但经常通用。“振济”和“赈 

济”的含义都是以财物救济。“振济”首见于《三国志 · 

魏书 ·杨俊传》①，东汉末年，杨俊率宗族逃难，“振济 

贫乏，通共有无”。“赈济”最早见于《后汉书 ·质帝 

纪》，“方春戒节，赈济乏厄”。汉代文献的数量多于先 

秦，根据一般常识，汉代的词汇当然要比先秦丰富。但 

是，我们的认识却不可仅仅停留在宏观推断上，任何宏 

观判断不仅不能代替具体研究，更需要以具体研究来 

证明。与先秦相比，汉代表达赈济的词语大大增加，现 

有中文辞书所举赈济类词语的首例，很多都出自两汉 

文献。梳理考察“赈济”类词语从先秦至汉代的发展与 

变化，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认识汉代社会救济以及 

语言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

、文献所见汉代“赈济”类词语 

汉代赈济类词语十分丰富，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考 

察由“振”、“赈”、“禀”、“廪”组成的合成词。“振”和 

“赈”都是多义字，就“赈济”这个义项而言，“振”是 

“赈”的本字。《说文 ·手部》云：“振，举救也。⋯⋯一 

日奋也。”《史记 ·汲郑列传》云“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 

贫民”，郑玄注：“振，犹救也。”“振”还有“挽救、救援” 

之意。如《苟子 ·尧问》：“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 

《汉书 ·游侠列传 ·郭解》：“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 

功。”“赈”的本义是“富裕，富饶”。《尔雅 ·释言》云： 

“赈，富也。”“赈济，以财物救济”，是“赈”的通假义。如 

《广韵 ·震韵》：“赈，赡也。”《管子 ·轻重丁》：“发其积 

藏，出其财物，以赈贫病。”《盐铁论 ·力耕》：“仓廪之 

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 

目前，收录中国古代汉语词语最多的辞典是《汉语 

大词典》和《中文大辞典》②，两部辞书分别出版于 1993 

和1968年，各有优长和瑕疵。在没有数字检索资料的 

时代，立目不当或书证晚出之例在所难免。在新的权 

威大型汉语词典问世之前，它们依然是我们讨论词汇 

①《后汉书》记述的历史早于《三国志》，但《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西晋时人，《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南朝刘宋人，据此可以认为“振济”的使用似早 

于“赈济”。 

②《汉语大词典》，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3年版。《中文大辞典》，台北中国文化研究所 196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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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基础或依据。下面考察《汉语大词典》所收由 辞典》。 

“振”和“赈”组成的汉代以前赈济类词语，兼及《中文大 

表1 汉代(含汉代)以前由“振”组成的“赈济”类合成词 

词语 释义 用例 出处 

振恤 赈济 选其贤良而尊显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高诱注：“振赡矜恤。” 《吕氏春秋 ·怀宠》 

振除 救治 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 《左传 ·昭公十八年》 

振廪 开仓放粮 自庐以往，振廪同食 《左传 ·文公十六年》 

振穷 救助困穷的人 以保息六养万民：⋯⋯三曰振穷 《周礼 ·地官大司徒》 

振救 救助；拯救 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人于难，则振救之 《寿侍 ．昭公一+六年 

振抹 同上(抹，古救字) 存恤振抹困乏之人，以弭远方 《汉书 ·谷永传》 

振贷 赈济 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其议所以振贷之 《汉书 ·文帝纪》 

救济之使有产业 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 《汉书 ·元帝纪》 振业 

治业 存问鳏寡废疾，无以自振业者，贷与之 《汉书 ·武帝纪》 

振济 以财物救济 振济贫乏，通共有无 《三国志 ·魏书 ·杨俊传》 

表2 汉代由“赈”组成的“赈济”类合成词 

词语 释义 用例 出处 

赈助 救助 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 《后汉书 ·任延传》 

赈恤 以钱物救济贫苦或受灾的人 立春以来，末见朝廷赏录有功，表显有德，存问孤寡，赈恤贫弱 《后汉书 ·郎颉传》 

赈贷 救济 今东方岁荒民饥，道路不通，东岳太师亟科条，开东方诸仓，赈贷穷乏，以施仁道 《汉书 ·王莽传下》 

赈给 救济施与 岁饥，粟石数千，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敝 《后汉书 ·第五访传》 

赈赐 赈救赐与 诏以宿麦不下，赈赐贫人① 《后汉书 ·安帝纪》 

赈穷 救济穷苦的人 吊死问疾，赦过赈穷 《韩诗外传》卷三 

赈禀 以粮食赈救贫民 遣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冗，开仓赈禀三十余郡 《后汉书 ·和帝纪》 

赈廪 同上(禀，通“廪”) 县官无以衣食赈廪② 《前汉纪 ·武帝纪》 

赈济 以财物救济 方春戒节，赈济乏息，掩骼埋 之时 《后汉书 ·质帝纪》 

赈赡 以财物周济 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③ 《盐铁论 ·禁耕》 

赈护 救济保护 其务崇仁恕，赈护寡独 《后汉书 ·，女帝纪》 

以上两表所列共20个词条，首例见于先秦文献的 

5条，见于两汉文献的 15条。词语释义和用例均采自 

《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的词例虽有缺漏，所举 

首例也不完全确切，但内容的丰富大大超过了此前大 

陆出版的辞书④，基本上反映了“赈济”类词语从先秦 

至汉代的使用和发展及变化。有例证和具有时代特点 

是理想辞书的主要条件，这也是我们以《汉语大辞典》 

讨论所收赈济类词语的基点。 

为了解赈济类词语从先秦至汉代的发展及演变情 

况，笔者检索了先秦至汉代的 100余种文献⑤。其中， 

关于汉代的文献37部，经部 6种：《春秋繁露》、《大戴 

礼记》、《白虎通义》、《韩诗外传》、《方言》、《释名》，史 

部14种：《史记》、《汉书》、《后汉书》、《前汉纪》、《后汉 

纪》、《八家后汉书辑注》、《东观汉记》、《汉官六种》、 

《三辅黄图校证》、《西京杂记》、《四民月令》、《汉末英 

雄记》、《列女传》、《献帝春秋》，子部 15种：《新语》、《新 

书》、《盐铁论》、《淮南子》、《新论》、《潜夫论》、《法言》、 

《太玄经》、《论衡》、《风俗通义》、《新序》、《说苑》、《申 

鉴》、《昌言》、《政论》、《全汉文》和《全后汉文》。另有 

《云梦睡虎地秦简》、《居延汉简》、《银雀山汉墓竹简》 

等简牍资料。 

利用计算机检索，经由排序、筛选、分类和统计分 

析处理之后，在海量古籍文献中得到了现行权威工具 

书中缺载的一些知识发现。上表 1、上表2所列词语至 

汉代已发生变化。例如，“振恤”和“振除”均不见于汉 

代文献。“振匝”已为“赈恤”取代，“赈恤”凡7见，其中 

《后汉书》6见，《前汉纪》l见。 

“赈济”类词语在汉代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振贷” 

①《中文大辞典》将此条史料中的“赈赐”作为“振赐”。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和中华书局《后汉书》标点本均作“赈赐”。 

②该词条下，《汉语大辞典》释义亦作“赈禀”。未列举用例，此用例为笔者所补。 

③旧题为周代吕望所撰《六韬 ·文韬》中有“赈赡”的用例，“存养天下鳏寡孤独，赈赡祸亡之家”。 

④例如，《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64页所收以“赈”组成的赈济类词条5个：赈恤、赈贷、赈瞻、赈济、赈捐。第1~9--1260页以“振”组 

成的赈济类词条3个：振恤、振赡、振救。 

⑤使用的占籍全文检索系统有：“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瀚典全文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和陕西师范 

大学袁林的“汉籍伞文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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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纵横 ◆ 

和与其同义的“赈贷”。“振贷”凡17见，《汉书》15见， 

《前汉纪》2见。“赈贷”凡15见，《汉书》7见，《前汉 

纪》5见，《后汉书》、《后汉纪》、《东观汉记》、《盐铁论》 

各1见。其次是“赈给”，凡 20见，西汉未见使用，全部 

见于东汉文献，《后汉书》11见，袁宏《后汉纪》5见，华 

峤《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谢承《后汉书》、《东观 

汉记》各 1见。再者是“振救”，凡 12见。“振救”，《汉 

书》8见，《史记》、《新书》、《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 

各1见。如果加上“振抹”(《汉书》3见)，则为15见， 

多于“赈赡”的12见。“赈赡”，《后汉书》6见，《汉书》、 

《论衡》、《盐铁论》、《东观汉记》、《汉官旧仪》、《汉旧 

仪》各 1见。 

以下是笔者对《汉语大词典》“赈济”类词条所作 

的补充和修改首例的意见。汉代已出现而《汉语大词 

典》书证晚出的“赈济”类词条有三个：“赈施”、“赈粟” 

和“赈赐”。 

1．赈施，救济布施。《前汉纪》卷二十六《成帝 

纪》：“救赡名士，赈施宾客，家无余财。”《东观汉记》卷 

十二《窦固传》：“上而见重当世，仁厚恭谨；下而赈施宗 

族，甚有名称。”而《汉语大词典》所举最早用例为南朝 

梁慧皎的《高僧传 ·义解四 ·道猛》：“猛随有所获，皆 

赈施贫乏，营造寺庙。” 

2．赈粟，发放救济粮。袁宏《后汉纪》卷十六《安 

帝纪》：“以郡国被灾，赈粟贫民。”《汉语大词典》所举最 

早用例为明代方汝浩的《禅真后史》第五十一回：“野无 

生稼物流迁，赈粟输金赖二天。” 

3．赈赐，赈救赐予。《逸周书 ·允文解》：“赈赐穷 

士。”早于上表2《后汉书·安帝纪》之用例。 

作“救济”解的“赈”在汉代已与“振”通用，由“赈” 

组成的合成词先秦时仅《逸周书 ·允文解》有 1见，至 

汉代已广泛使用。“振”乃“赈”之本字，所以，“赈廪”、 

“赈禀”和“振廪”相通，“赈穷”与“振穷”相通①。“振 

贷”(亦作“赈贷”)、“振恤”(亦作“赈恤”)、“振赡”(亦 

作“赈赡”)、“振救”等在《汉语大词典》中都解作“赈 

济”。颜师古注《汉书》，认为它们还是有差别的，《汉 

书 ·文帝纪》：“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 

颜师古注：“振，起也，为给贷之，令其存立也。诸振救、 

振赡，其义皆同。今流俗作字从贝者，非也，自别有 

训。”在颜师古看来，用“振”意在强调施助的目的，是要 

使受助者奋起 自立，犹如现在所说“不仅要输血，还要 

能造血”。 

汉代已出现而《汉语大词典》未收的“赈济”类词 

条有七个：振贫、赈贫、振给、振廪、振施、赈与和振民。 

1．振贫。《汉书 ·食货志下》：“山东被水灾，民多 

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全后汉文》 

卷一百。三《繁阳令杨君碑》：“运谷万斛，助官振贫。” 

2．赈贫。《后汉书 ·朱穆传》：“智不接愚，富不赈 

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厄而不存。”《汉官六种 ·汉官 

解诂》：“太守专郡，信理庶绩，劝农赈贫，决讼断辟，兴 

利除害。” 

3．振给，振救供给。《后汉书 ·郑均传》李贤注引 

《东观汉记》：“尽推财与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后随护视 

振给之。”《后汉书 ·桓荣传附桓晔传》李贤注引《东观 

汉记》：“扬州刺史刘繇振给谷食、衣服所乏者。”《中文 

大辞典》第5792页列有“振给”词条，词例为《后汉书 · 

桓帝纪》“敕州郡振给贫弱”。但《后汉书集解》、中华书 

局《后汉书》标点本和《册府元龟》均作“赈给”。 

4．振廪，发仓粟赈救。《左传 ·文公十六年》：“自 

庐以往，振廪同食。”《后汉纪》卷十三《和帝纪上》：“遣 

使分行贫民，开仓振廪。” 

5．振施，赈济施舍。《汉书 ·原涉传》：“专以振施 

贫穷赴人之急为务。”《汉书 ·王莽传上》：“散舆马衣 

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 

6．赈与，赈济施予。《后汉书 ·安城孝侯赐传》： 

“赈与故旧，无有遗积。”《后汉书 ·梁统传附梁商传》： 

“赈与贫喂，不宣己惠。” 

7．振民，济民。《易 ·蛊》：“山下有风蛊，君子以 

振民育德。”《汉书 ·文帝纪》：“发仓庾，以振民。”《潜夫 

论》卷五《救边》：“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 

《中文大辞典》以“振孤”为合成词，释作“赈救孤 

独之人”。词例为《史记 ·齐世家》：“薄赋敛，振孤问 

疾，虚积聚以救民。”这是一条孤证。从汉代使用情况 

来看，“振孤”尚未形成稳定的合成词。例如，《史记 · 

秦本纪》：“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贾谊《新书 ·过秦 

上》：“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中文大辞 

典》还列有“振命”词条，释义“振人之命也”。词例为 

《汉书 ·游侠传》“既已振人之命”。查秦汉文献，无“振 

命”的合成词。故可断定，“振命”词条当有误。 

若加上这7个，先秦两汉文献中的“赈济”类词语 

达到27个，先秦8个，汉代增加了19爪②。 

此外，用“禀”组成的赈济类词语也不少，“禀”与 

“廪”在很多情况下相通。例如，禀食，官家给食。《墨 

子 ·七患》：“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汉书 ·西域 

①《逸周书 ·籴匡解》：“刑罚不修，舍用振穹。”振穹，即振穷。 

②拙文《古籍数字资料应用与史学研究》(《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曾统计，“两汉文献中赈济类词语从先秦的5个发展到23个，增加了 18个。 

本文核对后，今作一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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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上 ·厨宾国》：“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 
～  

亦作“廪食”，《史记 ·淮南衡山列传》：“遣其子母从居， 

县为筑盖家室，皆廪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 

廪假，俸给及借贷。《汉书 ·龚遂传》：“(龚)遂乃 

开仓廪假贫民，选用良吏，尉安牧养焉。”亦作“禀假”， 

《后汉书 ·张禹传》：“禹上疏求三岁租税，以助郡国禀 

假。” 

禀谷，官府给予粮食。《后汉书 ·桓帝纪》：“民有 

不能 自振及流移者，禀谷如科。”亦作“廪谷”，《后汉 

书·五行志二 ·灾火》：“汉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阳刘汉 

等百九十七家为火所烧。”注引《东观书》日：“其九十家 

不自存，诏赐钱廪谷。” 

禀粮，供给粮食。《后汉书 ·荀淑附子爽传》：“冬 

夏衣服，朝夕禀粮，耗费缣帛，空竭府藏。”亦作“廪粮”， 

《后汉书 ·刘平传附王望传》：“道见饥者，裸行草食，五 

百余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给其廪粮，为 

作褐衣。” 

禀赡，以公粮赈济百姓。《后汉书 ·韩韶传》：“韶 

愍其饥困，乃开仓赈之，所禀赡万余户。”亦作“廪赡”， 

《后汉书 ·朱浮传》：“(朱浮)乃多发诸郡仓谷，廪赡其 

妻子。” 

禀恤，发公粮赈济。《后汉书 ·郎颉传》：“禀恤贫 

人，赈赡孤寡。” 

禀给，亦作“禀给”，犹禀食。《后汉书 ·南匈奴 

传》：“南部苦蝗，大饥，肃宗禀给其贫人三万余口。” 

禀赐，官家的赐与。《后汉书 ·董卓传》：“牢直不 

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 

廪振，开仓赈济。《三国志 ·魏书 ·刘馥传》：“鳏 

寡孤独，蒙廪振之实。” 

《说文·禾部》：“禀，赐谷也。”段注：“凡赐谷日禀， 

受赐亦日禀。引申之，凡上所赋下所受皆日禀。”汉代 

文献中“禀”的用法与段说一致。“禀”有“赐谷、发粮” 

义，又有“受谷”、“领粮”义。当然，除发放、领取粮食 

外，其发放、领取的对象也可以是衣服和牛马的饲料 

等。《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均只收录了“禀” 

的“赐谷”义，而无“受谷”义。以粮食救济贫民简言为 

“廪”，亦作“赈禀”或“赈廪”。《后汉书 ·和帝纪》：“遣 

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冗，开仓赈禀三十余郡。” 

赈济类词语的丰富，足以说明汉代赈济思想较之 

先秦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词语反映了汉代赈济思想 

的丰富和赈济措施的广泛。 

二、“赈济”类词语与汉代赈济措施 

中国古代赈济思想在周代即已产生，主要是指在 

灾年或青黄不接之时以实物或货币救济遭受灾害的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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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和生活极端困难无以生存者，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生 

活生存需要的一种思想。《周礼 ·地官 ·大司徒》中提 

出，“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日慈幼，二日养老，三日振穷， 

四日恤贫，五日宽疾，六日安富”。除“安富”外，其余五 

项都可以看作是赈济思想。赈济思想是古代国家实施 

援助救灾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自然灾害发生后，最紧 

迫的任务即是赈济安抚灾民。 

自然灾害的增多，灾异谴告的影响，重民思想的发 

展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汉代社会救济思想的发 

展。社会救济思想为统治者所采纳，便成为实际的社 

会救济活动。两汉时期紧急的应灾措施，主要有赈谷、 

赈物、赈粥、赈款、赈贷、以工代赈、劝民助赈(所举这些 

赈济事项，有的事项作为合成词到后世才出现，但作为 

赈济措施已见于汉代)、减免租赋、赋民公田、节用救灾 

等等。本文对汉代的赈济措施不拟作全面探讨，主要 

讨论“赈济”类词语(包括单字词“振”、“赈”、“禀”和 

“廪”)及其相关的赈济活动。赈恤，即赈赐救济，是指 

国家无偿向灾民提供救灾物资，对灾民的紧急临时陡 

救济措施。类似的说法有“赈济”、“赈赐”、“赈赡”、 

“赈施”、“赈给”等，即今所说的救济；赈赐之物一般为 

粮食、衣物等应急物资。 

《辞源》和《汉语大词典》都将“赈贷”解作“救济”， 

其实释义并不十分准确。“贷”有“施与”、“给予”之 

意，也可解作“借人”或“借出”。从汉代的使用情况来 

看，“赈贷”和“振贷”并不全是无偿的“赈济”。请看以 

下诸例： 

《汉书 ·昭帝纪》：始元二年(前85年)三月，“遣使 

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秋八月，诏日：“往年灾害多， 

今年蚕麦伤，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 

租。” 

《汉书 ·宣帝纪》：元康元年(前65年)三月，诏日： 

“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贷勿收。”神 

爵元年(前61年)，“赐天下勤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 

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所振贷物勿收。行所 

过毋出田租”。 

《汉书 ·成帝纪》：建始三年(前30年)春三月，“赐 

孝弟力田爵二级。诸逋租赋所振贷勿收”。河平四年 

(前25年)，“赐孝弟力田爵二级，诸逋租赋所振贷勿 

收”。永始二年(前15年)，“所振贷贫民，勿收”。 

上文有五次提到“振贷勿收”，所谓“勿收”，当指 

贷出之物无偿给予受贷者。反言之，如无明言“勿收”， 

那就是要收回所贷之物。下一条史料就说明了这种区 

别，皇帝赐给灾民的耕牛，不收责(债)；丞相请求救济 

灾民的耕牛，则要收税。 

《汉书 ·昭帝纪》元凤三年(前78年)诏日：“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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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被水灾，颇匮于食，朕虚仓廪，使使者振困乏。其止 

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 

牛者，勿收责。”颜师古注引应劭日：“武帝始开三边，徙 

民屯田，皆与犁牛。后丞相御史复间有所请。今敕 自 

上所赐与勿收责，丞相所请乃令其顾税耳。” 

汉代赈济以“赈物”为主，集中表现为赈给灾民食 

物和土地。 

1．赈谷。赈谷是汉代政府救灾的主要措施之一。 

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前 158年)夏，天下“大旱、蝗”，文 

帝“发仓庾以振民”[1I(PI31)。东汉帝王颁赐以谷粟等赈 

灾的诏书多于西汉，有近三十道。东汉光武帝建武六 

年(30年)正月诏云：“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 

用困乏⋯⋯命郡国有谷者，给廪高年、鳏、寡、孤、独及 

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 儿 从“如 

《律》”来看，东汉初年当制定有赈谷救灾的法律，可惜 

律文已佚，不知其详。东汉赈谷救灾的数量以光武帝 

时最多，一次五斛，一次六斛①。汉明帝以后，赈灾谷物 

以“人三斛”为常。如永平十八年(75年)夏四月，东汉 

明帝赈赐鳏、寡、孤、独和贫不能 自存者粟，每人三 

斛 _(n ’。建和三年(149年)，东汉桓帝救灾诏云：“民 

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禀谷如科。”“科”指法规、刑律。 

从“禀谷如科”可知，赈谷救助有确定的法律条文。 

2．赐衣帛、给粮种、赋民公田。西汉元帝初元元年 

(前48年)，赐帛给关东灾区，三老、孝者五匹，鳏寡孤 

独者二匹。翌年，关东再次受灾，西汉元帝诏命在开仓 

赈济的同时，“赐寒者衣”l1_( 。赋民公田，是指将国 

家所有的土地给予贫民耕种，贫民获得土地所有权，向 

国家缴纳租税。如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诏：“郡 

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_3】(n 元和三年(86年)，东 

汉章帝诏命常山、魏郡、清河、钜鹿、平原、东平郡太守、 

相：“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 

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3](P154)将空闲土地赐给贫民， 

并“给与粮种”，助其耕种，减少了灾后流民的出现。 

3．赈粥。赈粥是救济灾民的一种应急措施。至汉 

代赈粥济灾似已成为普遍的赈济观念。《月令》云：“仲 

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东汉明帝时，会 

稽郡太守尹兴派郡户曹史陆续“于都亭赋 民馇 

粥”[3](聊  ，赈济灾民六百余人。东汉和帝永元四年 

(92年)，京师疫病流行，射声校尉曹褒给病人送药，“经 

理馇粥”，病人“多蒙济活”[3]‘n ’。元初 四年 (117 

年)，京师及十个郡国发生水灾，东汉安帝下诏“行糜 

粥”，以“赈护寡独”_3 J(呦 。兴平元年(194年)，关中旱 

蝗灾害并发，东汉献帝派人“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 

粥”[31(P376 。 

4．赈款。汉代赈款救灾，是指向灾民无偿发放钱 

款，以适应灾民安葬死者的需要。汉代所用词语是“赐 

钱”，“赈款”一词尚未出现。赐钱救灾，汉代凡 11例， 

其中西汉2例，东汉9例。在这l1例赈钱救灾事项中， 

仅有一例用于火灾后的赈济，其余 1O例全部用于安葬 

死者。赐钱多少无固定标准，似以一人二千钱为常，最 

多为一人五千钱。两汉比较，东汉赐钱多于西汉。赐 

葬钱，既可以给活着的人心灵上以安慰，又能帮助他们 

摆脱困境，重新生活。汉代赈款救灾虽然没有赈谷救 

灾普遍，但适应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方便了灾民。 

它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在汉代以后逐渐引起了 

统治阶级的重视。 

5．以工代赈。以工代赈是在荒年利用社会闲散劳 

动力进行公益性和基础性设施建设的救灾措施，是以 

间接方式赈济灾民。西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青州 

旱蝗灾害并发，官府动员民众捕杀蝗虫，“民捕蝗诣吏， 

以石斗受钱”_1】( 。地皇三年(22年)，京师长安一带 

发生蝗灾，王莽发动官吏百姓捕杀，对捕杀蝗虫者给予 

钱物奖赏 l( 。西汉末，河患频发，为害巨大。桓谭 

向王莽建议，组织饥民治理黄河水患，由政府供给他们 

衣食，此即以工代赈之策。此时，王莽政治危机重重， 

无暇顾及修治黄河，故未接受桓谭之议。以工代赈在 

东汉未见实行，看来这种救灾措施尚处在探索之中。 

6．劝民助赈。两汉时期虽然无“劝赈”、“助赈”词 

语，但已出现颇具积极意义的灾后劝赈措施。如朝廷 

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救灾抗灾，对出资赈济者公开 

表彰，授爵、免罪，而达官显贵和豪商富贾拿出钱财助 

赈，既可缓解国家财政压力，也救济了灾民。 

(1)入粟救灾，除罪、拜爵、免租赋。《汉书 ·食货 

志上》记载，西汉文帝时，“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 

之灾”，晁错建议入粟拜爵，国家奖励“入粟者”，“得以 

拜爵，得以除罪”。汉文帝听从晁错之言，“令民入粟 

边”，既充实了边防，又增强了国家的救灾能力。汉景 

帝时，上郡以西发生旱灾，民“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 

永始二年(前 15年)，汉成帝鼓励富裕民户收养灾民， 

输粟入官，赐爵补吏。出钱百万以上，赐予十四级爵右 

更，“欲为吏补三百石”，已经是官吏的，“迁二等”；出钱 

三十万以上，赐予第九级爵五大夫，“吏亦迁二等，民补 

郎。十万 以上，家无 出租赋三 岁。万钱 以上，一 

年’’ ”。 

①《后汉书》卷 1下《光武帝纪下》，建武三十年(54年)五月，大水，赐“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三十一年(55年)夏五月，大 

水，赐“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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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王侯吏民借贷钱物救灾，予以表彰。西汉武 

帝元狩三年(前 120年)，山东水灾，灾民饥乏，虽“虚郡 

国仓廪 以振贫”，然 “犹不足”，遂“募豪富人相假 

贷”l1 J(P̈ ，并“举吏民能假贷贫民者以名闻”[1 3(PIT／)。 

东汉永寿元年(155年)，“司隶、冀州饥，人相食”，汉桓 

帝“敕州郡赈给贫弱”，同时向民间贷粮救灾，“王侯吏 

民有积谷者，一切贰十分之三，以助廪贷；其百姓吏民 

者，以见钱雇直”。而王侯则“须新租乃偿”_3_(嗍 。 

劝民助赈是中国古代救灾史上的一大创举，在灾 

害面前，任何个人或集体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而要取得 

好的救灾减灾效果，必须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 

三、余 论 

本文通过考察赈济类词语的数量和语义的变化来 

分析及认识汉代社会救济的发展，是一种探索眭的尝 

试。透过词语的产生、增减变动、消亡来认识社会和人 

类思想语汇的进展变化，是信息时代提出的一种更加 

广泛搜集史料和深入解读史料的史学研究手段，也是 

历史学多学科研究的方法。传统的史学研究手段对于 

分析处理海量信息的研究课题基本上是望而却步，不 

敢问津的。进入21世纪，日益丰富的全文检索古籍数 

字资料库和计算机处理海量信息的强大功能为史学研 

究提供了便捷高效的研究手段。充分利用计算机之所 

长，从海量信息的统计分析中获取知识发现，可以研究 

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不曾做或极少做过的课题。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信息建设的发展，电子 

数据量变得日益庞大，人们可以轻易获取大量数据，而 

要从数据中获取知识却并非易事，所面对的问题不再 

是缺少数据，而是被数据淹没了，“却饥饿于知识”。一 

个新的研究领域——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应运而生。知识关联是知识发现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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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知识的研究单位从文献深化到了文献中存在的知 

识关联中，更加有效地促进了知识创造、知识组织、知 

0用的知识链的过程。通过知识关联的揭示与研 

究，可以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发现更有利用 

价值的知识，成为支撑知识发现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知识发现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为信息学研究者和信 

息利用者所关注。那么，在古老的传统学科一 历史 

学研究中有没有知识发现的问题?撇开不必要的争论 

和抽象的概念解释，可以说，海量信息中的知识发现也 

适用于史学研究，在几亿字的古籍数据库中检索资料 

已经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新常态。本文的一些知识发 

现就是建立在分析处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研究对象 

几乎囊括了先秦至汉代的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与传 

统的考据方法类似而不相同。 

研究历史问题，必须尊重古代文献“撰述”的完整 

性及其内在的逻辑性，在其时代语境中作“同情之了 

解”。我们将零星、散乱的史料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重 

新排列、组合之后，会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因为通过 

新的分析和解读，钩沉索隐，对史料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发现了那些史料在字面背后的第二重甚至第三重 

寓意，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内在关联。当对这些含义 

和关联作进一步的分析或综合，总会有新的发现。研 

究古籍文献集合中的知识发现，涉猎者尚不多，是一个 

尚处在探索阶段颇值得认真深入研究的问题。限于学 

识能力，笔者的探讨所得甚浅，但不揣简陋，意在抛砖 

引玉，真诚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共鸣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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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f semantics is introduced into historiography，we can find the alterations of the words about 

“

relief”．and in addition we can know about social aids of the Han dynasty in a new perspectiv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The richness of words about“relief’’show that relief 

thought is more progressive in the Han dynasty than in the Qin dynasty，which reflects the specific and 

comprehensive measures of the Han dynasty．This way of research can provide US much knowledge and 

new research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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